
未卫计发〔2018〕70 号

关于转发《西安市独生子女保健费发放
管理办法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、区级各部门、各企事业单位：

为全面贯彻落实《陕西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，完善

计划生育奖励优惠政策，规范独生子女保健费发放和管理工

作，确保及时、足额发放，维护计划生育家庭的合法权益。

未央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在 2017 年 11 月 1 日转发了《西安

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西安市财政局 西安市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<西安市独生子女保健费发放管理办

法>的通知》（市卫计发〔2017〕467 号）。在落实<西安市



独生子女保健费发放管理办法>中个别单位仍不按要求执

行，为进一步加强独生子女保健费发放工作，现再次转发《西

安市独生子女保健费发放管理办法的通知》。请各单位结合

《陕西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,认真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学

习《西安市独生子女保健费发放管理办法》，并严格遵照执

行。

未央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未央区财政局

未央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18 年 4 月 25 日

未央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计划生育科 2018年4月2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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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独生子女保健费发放管理办法

根据《陕西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有关规定，现就我

市独生子女保健费发放管理工作制定如下办法：

一、发放范围及标准

自 2016 年 5 月 26 日修订通过的《陕西省人口与计划生

育条例》公布之日起，户籍在本市行政区域内、在国家提倡

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，领取《独生子女证》或者《独

生子女父母光荣证》的独生子女父母，自领证之日起至子女

十八周岁止，凭证每月领取不低于 30 元的独生子女保健费，

并随经济社会发展的逐步提高，有条件的区县或者单位还可

适当提高独生子女保健费发放标准。

二、发放途径

职工的独生子女保健费由夫妻双方所在单位各负担百

分之五十，在福利基金或者福利费中开支。城镇无业居民、

失业人员、灵活就业人员、个体经营者和农村居民的独生子

女保健费列入户籍所在地的县级财政预算，由镇人民政府或

者街道办事处负责按年度发放。

三、特殊情况说明

其他已领取《独生子女证》或者《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》、

子女未满十八周岁的独生子女父母，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，

可以享受独生子女保健费：

（一）因丧偶、离婚形成的单亲家庭，以及父母一方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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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出国留学、带工资上学在读或正在服刑期间等特殊家庭，

原已领取《独生子女证》或者《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》的，

继续享受独生子女保健费，独生子女保健费由抚养者一方单

位或户籍地全额发给；

（二）夫妻一方为外国人、华侨或港、澳、台公民，另

一方为我市居民的，独生子女保健费只发放我市居民一方；

（三）再婚家庭的夫妻双方再婚前各有一个子女，并已

领取《独生子女证》或者《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》，再婚后

未再生育或收养子女的，其原领证的子女可继续享受独生子

女保健费待遇，独生子女保健费由抚养者一方单位或户籍地

全额发给；

（四）独生子女父母死亡的，以及独生子女父母系各级

人力资源市场实行人事代理的无业居民、失业人员、灵活就

业人员、个体经营者的人员，其独生子女保健费由独生子女

户籍地发放。

独生子女年满 18 周岁的，从次月起停发保健费。独生

子女死亡的，从死亡的次月起停发保健费。持有《独生子女

证》或者《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》的夫妻，因婚姻或生育发

生变动而不符合独生子女父母保健费发放条件的，由发证机

关收回并注销其《独生子女证》或者《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》，

不再享受独生子女保健费。

四、发放程序及工作职责

（一）独生子女保健费发放对象应持户口本、《独生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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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证》或者《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》、结婚证（婚姻变动的

需提供离婚协议书或离婚判决书等）、《就业失业登记证》

或《就业创业证》等有关资料及时到单位或户籍地进行申报。

单位应建立独生子女保健费兑现档案。

（二）村委会、社区居委会每年 8 月底前做好城镇无业

居民、失业人员、灵活就业人员、个体经营者和农村居民独

生子女保健费申报的登记、核减和初审工作。

（三）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负责独生子女保健费

的审核、统计及发放工作。

（四）县级财政部门负责独生子女费发放资金的筹集和

管理，及时足额拨付到位。县级卫生和计划生育部门通过抽

查等方式对政策的落实进行指导、管理和监督，并将发放情

况汇总后报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备案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建立独生子女保健费的发放公示制度，独生子女

保健费发放对象必须在所在单位、村委会或社区居委会范围

内进行公示，广泛接受社会监督。对于个人隐瞒事实冒领、

多领独生子女保健费人员，追回已享受的保健费，并将情况

纳入个人诚信体系，涉及法律问题移交司法部门追究其法律

责任。

（二）独生子女保健费的发放管理，纳入计划生育工作

年度目标责任制考核。违反本办法规定不落实独生子女保健

费的单位，由县级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整改，单位当年不得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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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各类先进，对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依法给予处分，

并将情况纳入社会信用体系。

（三）在兑现独生子女保健费的过程中，对贪污挪用、

玩忽职守、弄虚作假的，由主管部门或监察机关按照管理权

限对相关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

责任。

（四）保健费的发放和管理接受财政、卫生和计划生育、

监察、审计等部门和社会的监督，相关部门应定期对本辖区

范围内的独生子女保健费发放管理和兑现情况进行监督检

查。


